
1 
 

股票简称：万向钱潮     股票代码：000559      编号：2024-014 

 

万向钱潮股份公司 

关于拟签订钱潮智造（芜湖）有限公司项目框架协议 

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投资项目投入建设后，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

化等因素的影响，本次投资存在如未能按期建设完成、未能达到预期

收益的可能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公司将根据合作进展的具体事宜，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

息披露义务。 

一、对外投资概述 

本着平等互利、共谋发展的原则，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

规定，经友好协商，万向钱潮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与芜

湖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芜湖经开区管委会”）就

年产 900万支等速驱动轴研发制造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签订

框架协议。本项目总投资不超出 15 亿元。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8 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 2024 年第二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签订钱潮智造（芜湖）有限公司项目框

架协议暨对外投资的议案》，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与芜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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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正式签订《万向钱潮年产 900万支等速驱动

轴研发制造项目框架协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本次投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二、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1、名称：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住所地址：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华山路 39号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0200003011143F 

4、关联关系：公司与芜湖经开区管委会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1、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年产 900 万支等速驱动轴研发制造项目。 

（2）项目建设内容：项目地址位于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港湾东路 58 号，项目利用原有三栋厂房（后期考虑建设高标准厂

房），购置设备及并对原有设备及生产线进行智能化改造、扩大产能、

转型升级，形成年产 900 万只等速驱动轴自动化产线能力，打造成

中国最大的等速驱动轴生产、研发基地，成为世界级知名汽车工厂的

等速驱动轴配套基地。 

（3）项目投资：不超出 15 亿元。 

2、芜湖经开区管委会的权利和义务 

（1）芜湖经开区管委会及其相关部门有权对公司实施本框架协

议的具体行为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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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双方应加强沟通与合作，对可能影响项目建设的重大问题，

双方均应及时进行相互通报。 

（3）协助公司办理道路、供水、雨水、污水、电力、燃气、电

讯、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利用手续。 

（4）芜湖经开区管委会为公司的建设和经营提供良好的投资环

境，依法保障公司的合法权益。 

（5）为支持公司发展，芜湖经开区管委会给予政策支持，具体

根据项目投资、建设情况协商确定。 

3、公司的权利和义务 

（1）公司承诺在框架协议签订生效后两个月内在芜湖经开区注

册成立独立法人资格的子公司，承担公司的义务并享受相关产业扶持

政策以及规费减免，并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属地纳税。 

（2）依法享受本框架协议项下国家、省、市以及芜湖经开区管

委会提供的相关服务、优惠政策。 

（3）按照本框架协议约定的建设内容、建设进度和规划指标，

如期完成本项目的建设、验收和营业。 

（4）按照法律规定办理建设工程相关审批手续，确保项目建成

后符合环境保护、安全生产、消防、人防、能耗、地震、气象、交通

等有关要求。 

（5）公司承诺就本框架协议项下各项义务的履行接受芜湖经开

区管委会相关部门的监督。 

（6）项目应符合芜湖市政府有关产业投资项目空间布局管理的

有关规定。 

（7）公司将全力打造汽车等速驱动轴等应用研究，原有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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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智能化升级，零部件的测试研发，目标带动全产业链的科技创

新，打造国家级研发中心。 

4、不可抗力 

（1）本框架协议履行期间遭遇不可抗力事件（是指框架协议履

行时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时，如果框架协议

的继续履行已不可能或不再必要，可以协商终止。 

（2）因不可抗力事件造成框架协议部分或者全部不能履行，双

方均不承担违约责任，但应以公平的原则协商解决框架协议中止或终

止后的遗留问题。 

四、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作有利于双方充分发挥各自的资源和优势，加快实现公司

在等速驱动轴产品上的布局，进一步推动公司在等速驱动轴产品生产

和研发领域的整体发展，持续提升公司在汽车零部件行业的影响力和

综合竞争力，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规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投资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产生影响，对公司未来发展带来

积极影响，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影响尚不确定，如对公司本年业绩

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存在的风险 

投资项目投入建设后，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等

因素的影响，本次投资可能存在如未能按期建设完成、未能达到预期

收益的风险，预计对公司 2024年度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五、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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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2024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万向钱潮年产 900 万支等速驱动轴研发制造项目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万向钱潮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四年四月十九日 

 

 

 


